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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报告的通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报告的通知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按此执行。

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是利用利率经济杠杆，运用银行开辟生财之道、聚财之道和改进用财之道的一项必要措施。这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促进企业单位加强经济核算和提高经济效益，对于把经济搞活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保证利率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报告（摘要）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运用银行开辟生财之道、聚财之道、改善用财之道和提高银行的存款、 贷款利率的指示， 我们就如何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问题，征求了人民银行省、市、自治区分行的意见，并同有关部门进行了协商，提出了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意见和具体方案，现报告如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初步的改革，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由财政集中的资金相对地下降了，归企业支配的钱增多了，城乡人民群众手头也比较宽裕了一点。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银行的作用，运用经济办法把分散在企业单位和人民群众手里的钱更多地集聚起来，并且按照国家的宏观决策运用到急需的方面去。同时，促使企业更加关心自己的经营成果，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为了迅速调动资金为生产建设服务，提高经济效益，我们认为必须对现行的银行存款、贷款利率进行必要的调整，充分发挥利率这个经济杠杆的作用。

过去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对银行利率问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曾经片面地强调利率越低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银行利率本来己经偏低的情况下，一九七一年不适当地大幅度降低了存款、贷款利率。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０年，我们两次报告国务院，请求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根据当时的情况，国务院批准了提高储蓄存款利率，没有批准提高贷款利率。在此期间，人民银行又恢复了对企业专用基金存款和企业主管部门存款的计息。这样，贷款利率比储蓄存款利率低的问题更加突出，妨碍了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

目前，银行存款，贷款利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企业单位没有设立利率较高的定期存款，不利于多吸收存款，多集聚资金。二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都比较低，不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节约资金使用。特别是由于贷款利率比储蓄存款利率低，城乡个体经济户在向银行贷款后， 如果转为储蓄存款， 可以坐吃利差，不利于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三是利率档次少，没有按照贷款用途和期限长短确定不同的利率，不利于促进企业加速资金周转。　四是利率没有集中统一管理，一些非金融机构违背国家金融政策和信贷原则，随意自定利率；专业银行用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利率也不统一，往往出现乱拉存款、竞放贷款的不正常情况。这对发挥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是很不利的，同时也助长了信用分散，造成资金浪费。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利率能够真正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对我国现行的利率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提高现行利率的水平。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调整那些不利于集聚资金、不利于加强企业经济核算、不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部分，存款、贷款利率应当大体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具体的调整意见是：

（一） 扩大存款计息的范围，设立对公单位的定期存款。　对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设立定期存款（包括地方财政结余存款），利率比活期存款利率要高一些，以利于扩大和稳定信贷资金的来源。

（二） 提高定期储蓄存款、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的利率，增设八年的长期储蓄存款，以利于把更多的消费性资金转为生产性资金。

（三） 贷款利率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月息六厘的水平。对流动资金贷款和中短期设备贷款实行不同的利率，以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节约资金使用，加速资金周转。

（四） 增列逾期贷款和被挤占挪用贷款的利率档次。对逾期贷款和被挤占挪用贷款，在调整后利率的基础上，仍按国务院的规定分别加息和罚息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五十。

（五） 为了促进农村社队改善经营管理，农业贷款利率要适当提高，同时仍实行低于工商企业贷款利率的原则，以巩固和发展各种生产责任制，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

（六） 对中外合资企业的人民币贷款利率， 在新规定下达以前， 仍按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银行办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贷款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国内工商企业贷款利率。
（七）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贷款利率，可以高于银行存款、贷款利率，委托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商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报人民银行总行备案。

（八） 对知青集体企业贷款、民族用品生产和贸易贷款、节能贷款、地方建筑材料生产贷款、集镇小电影院建设贷款，仍按原规定实行优惠利率。对已经实行优惠利率的粮油贷款，以及一九八０年和一九八一年银行划转给企业作为定额贷款的一百六十亿元，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减半即月利率三厘优惠。县办和社队办的小水电贷款按原定利率执行，不作调整。

（九） 集中统一管理利率。按国务院规定，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集中统一管理。非金融部门一律不得自定利率。除了国务院批准的拨款改贷款利率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以外，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律执行经国务院批准的统一利率，不得自定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在国务院批准的利率幅度内，确定不同的利率档次。

调整存款、贷款利率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拟于一九八二年第一季度开始实行（储蓄存款利率调整于四月一日执行）。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附：调整银行存款、贷款利率方案

银行存款利率调整方案

单位：月息‰

┎─────┰─────────────────┰──────┰──────┒

┃　　　　　┃　　　　项　　　　　　　目　　　　┃现 行 利 率 ┃调 整 意 见 ┃

┠─────╂─────────────────╂──────╂──────┨

┃　　单　　┃　１．　活期（企业单位）　　　　　┃　 １．５　 ┃　 １．５　 ┃

┃　　位　　┃　２．　定期（企事业、机关团体）　┃　　　　　　┃　　　　　　┃

┃　　存　　┃　　　　一年　　　　　　　　　　　┃　　——　　┃　 ３．０　 ┃

┃　　款　　┃　　　　二年　　　　　　　　　　　┃　　——　　┃　 ３．６　 ┃

┃　　　　　┃　　　　三年　　　　　　　　　　　┃　　——　　┃　 ４．２　 ┃

┠─────╂─────────────────╂──────╂──────┨

┃　　　　　┃　１．　活期　　　　　　　　　　　┃　 ２．４　 ┃　 ２．４　 ┃

┃　 城乡　 ┃　２．　定期　　　　　　　　　　　┃　　　　　　┃　　　　　　┃

┃　 居民　 ┃　　　　半年　　　　　　　　　　　┃ ３．６　 ┃　 ３．６ ┃

┃　 个人　 ┃　　　　一年　　　　　　　　　　　┃　 ４．５　 ┃　 ４．８　 ┃

┃　 储蓄　 ┃　　　　三年　　　　　　　　　　　┃　 ５．１　 ┃　 ５．７　 ┃

┃　 存款　 ┃　　　　五年　　　　　　　　　　　┃　 ５．７　 ┃　 ６．６　 ┃

┃　　　　　┃　　　　八年　　　　　　　　　　　┃　　——　　┃　 ７．５　 ┃

┠─────╂─────────────────╂──────╂──────┨

┃ 华　 储　┃　　 定期存款　一年　　　　　　　 ┃　 ４．８　 ┃　 ５．４　 ┃

┃ 侨　 蓄　┃　　　　　　　 三年　　　　　　　 ┃　 ５．４　 ┃　 ６．０　 ┃

┃ 人　 存　┃　　　　　　　 五年　　　　　　　 ┃　 ６．０　 ┃　 ６．９　 ┃

┃ 民　 款　┃　　　　　　　　　　　　　　　　　┃　　　　　　┃　　　　　　┃

┃ 币　　　 ┃　　　　　　　　　　　　　　　　　┃　　　　　　┃　　　　　　┃

┖─────┸─────────────────┸──────┸──────┚

银行工商贷款利率调整方案

单位：月息‰

┎────────────────────┰────────┰───────┒

┃　　　　　项　　　　　　　　目　　　　　┃　现 行 利 率　 ┃ 调 整 意 见　┃

┠────────────────────╂────────╂───────┨

┃　１．　流动资金贷款　　　　　　　　　　┃　　 ４．２ ┃　 ６．０　　 ┃

┃　２．　中短期设备和大修理贷款　　　　　┃　　　　　　　　┃　　　　　　　┃

┃　　　　一年以下（包括一年）　　　　　　┃　　 ４．２　　 ┃　　４．２　　┃

┃　　　　一年以上至三年（包括三年）　　　┃　　 ４．２　　 ┃　　４．８　　┃

┃　　　　三年以上至五年（包括五年）　　　┃　　 ４．２　　 ┃　　５．４　　┃

┃　３．　逾期贷款加收利息　　　　　　　　┃　　 ＋２０％　 ┃　　＋２０％　┃

┃　４．　挤占挪用银行贷款罚息　　　　　　┃　　 ＋５０％　 ┃　　＋５０％　┃

┖────────────────────┸────────┸───────┚

说明：１．　工商流动资金贷款利率适用于全民、集体及个体工商业。

２．　国营农场办的工商企业、社队办的工商企业，其流动资金贷款和中短期设备贷款，分别按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的利率办理。

银行农业贷款利率调整方案

单位 ：月息‰

┎────────────────────┰────────┰───────┒

┃　　　　　项　　　　　　　 目　　　　　 ┃　现 行 利 率　 ┃　调 整 意 见 ┃

┠────────────────────╂────────╂───────┨

┃　　１．　国营农业生产费用贷款　　　　　┃　　３．６　　　┃　　４．８　　┃

┃　　２．　国营农业生产设备贷款　　　　　┃　　３．６　　　┃　　４．２　　┃

┃　　３．　社队农业生产费用贷款　　　　　┃　　３．６　　　┃　　４．８　　┃

┃　　４．　社队农业生产设备贷款　　　　　┃　　１．８　　　┃　３．６　　┃

┃　　５．　社队企业中的种植业、养殖　　　┃　　　　　　　　┃　　　　　　　┃

┃　　　　　业生产费用贷款　　　　　　　　┃　　３．６　　┃　　４．８　　┃

┃　　６．　社队企业中的种植业、养殖　　　┃　　　　　　　　┃　　　　　　　┃

┃　　　　　业生产设备贷款　　　　　　　　┃　　１．８　　　┃　　３．６　　┃

┃　　７．　农机专项贷款　　　　　　　　　┃　　１．８　　　┃　　３．６　　┃

┃　　８．　预购定金贷款　　　　　　　　　┃　　３．６　　　┃　４．８　　┃

┃　　９．　社员个人贷款　　　　　　　　　┃　　４．２　　　┃４．８—６．０┃

┖────────────────────┸────────┸───────┚

©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HYPERLINK "http://open.pkulaw.com/helps/69.html" 法宝V6有何新特色？
	 / 
	下载日期：2026/4/3



